
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休闲食品项目采购需求

根据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标准采购管理规程和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相关采购管理规定，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采购申请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休闲食品项目
2.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3.付款方式：月结110天账期，供应商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保证发票的真实性
[bookmark: _GoBack]4.项目地点：领航路100号、申达五路106号
二、采购计划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批复。
3、 采购需求
（一）产品要求：
	序号
	物料名称
	规格
	单位
	预计用量
	备注

	1
	奶糖
	2500g/袋
	袋
	51
	现用品牌：大白兔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
	舒化奶
	220ml/包
	罐
	744
	现用品牌：伊利
[bookmark: OLE_LINK1]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3
	薄荷糖
	750g/500粒/包
	包
	113
	现用品牌：宝路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4
	什锦水果糖
	500g/包
	包
	117
	现用品牌：上好佳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5
	无核西梅干
	200g/包
1kg以下包装
	包
	611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6
	柿饼
	400G/包
	包
	104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7
	去壳开心果
	1kg及以上/包
	公斤
	34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8
	[bookmark: OLE_LINK2]进口杏干
	500g-2kg大包装
	kg
	999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9
	溏心卤蛋
	35g-40g
	个
	3870
	现用品牌：杨生记
独立包装，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0
	油辣椒
	13g/包
	包
	830000
	现用品牌：苗姑娘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1
	金丝皇菊
	20g/罐
	罐
	51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2
	桃酥40g
	40g左右/包
	包
	1000
	独立包装，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3
	桂花条头糕
	30g左右/包
	包
	8650
	独立包装，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4
	绿豆糕
	40g左右/包
	包
	25250
	独立包装，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5
	袋泡红茶
	2g/袋
	袋
	8750
	现用品牌：立顿
[bookmark: OLE_LINK3]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6
	袋泡红茶
	2g/袋
	袋
	13500
	现用品牌：凌峰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7
	袋泡茉莉花茶
	2g/袋
	袋
	41600
	现用品牌：凌峰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8
	奶精
	10ml/个
	个
	49660
	现用品牌：恋牌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19
	奶香核桃仁
	1kg/包
	kg
	78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0
	薯片135g
	135g/包
	包
	84
	现用品牌：乐事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1
	苹果草莓果汁泥味婴儿餐
	120g/袋
	袋
	2568
	现用品牌：亨氏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2
	怡口糖
	1g/个
	个
	5000
	现用品牌：怡口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3
	锅巴（烧烤味）
	10g-20g/包
	包
	960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4
	蜂蜜核桃仁
	5g-10g/包
	包
	2265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5
	奶香核桃仁
	5g-10g/包
	包
	2265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6
	碱水面包丁（奶香味）
	10g-18g/包
	包
	960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7
	碱水面包丁（原味）
	10g-18g/包
	包
	960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8
	即食海苔（原味）
	2g-3g/包
	包
	7590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29
	酸枣糕
	5g-8g/个
	个
	7600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30
	甘草橄榄果脯
	3g-5g/个
	个
	57000
	独立包装，最小包装上需有产品信息、生产日期等标识。
符合国家预包装资质


（二）执行标准：产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GB31641航空食品卫生规范》等相关国家法律规定。
（三）交付时间：订单确认后3日(上海地区）
          订单确认后7日（非沪地区）
（四）订单
订单及订单数量等信息以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等书面形式发出。供应商应在收到订单后当天，回传确认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
（五）验收标准
1.产品在首批供货时需提交一份加盖供应商公章的省级（含）以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复印件，如产品要求清真，需提供厂家的清真证书。型式检验的检测频率应执行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的要求，如该标准未明确规定，则应执行该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的相关规定，如上述标准规范均无明确规定的，则该产品的型式检验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如执行《SB/T 10648-2012 冷藏调制食品》和《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的产品应按照标准中的明确要求，其型式检验至少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执行《GB 19295-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的速冻食品因标准未明确型式检验的要求，其检测频率应按照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速冻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的要求至少每年进行两次。型式检验应委托具备资质（CMA或CNAS）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应加盖CMA或CNAS的印章。
2.常规供货时需提供加盖供应商公章的该批产品出厂检测报告。
3.依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进行抽检，产品质量、包装、数量等需符合合同及订单要求。
4.产品包装上的标识（标签）需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包括但不仅限于产品生产日期、失效日期、保质期、警示标志、主要成分、厂家信息等）。
5.产品保质期：产品保质期须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且符合采购人对产品保质期的要求（当日所送产品的保质期不得少于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二）。
6.外购的冷冻食品在收货时，应冻硬，且无解冻迹象，表面温度低于零下4度。
7.供应商安排送货车辆，如若无或者木制垫仓板，仓库有权拒收。
（六）费用承担
供应商将产品从制造商运至采购人指定收货地点的全部运杂费、保险费、在采购人收货地点的装卸费由供应商承担。
（七）备货量
1.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协议及订单，做好日常供货保障，杜绝断货。
2.供应商不得立最小起订量。
（八）售后服务
供应商应承担以下但不限于以下的售后服务：产品品质的保证；服务承诺的履行；产品资料的提供；不合格产品退货处理；投诉处理；应急情形的处理。
四、供应商资质	
（一）营业执照
（二）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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